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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新北市高中職社團成果發表會 

靜態策展徵件簡章 

 

為豐富學生的課餘生活，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、溝通能力以及專業技能，並激發學生的

創造力、展現成果，將舉辦首屆新北市高中職社團成果發表會，針對靜態社團規劃專屬展覽

活動，提供新北各校特色社團展現學生的優秀成果，同時搭配大型展演，跨校連結，提升學

生表演及策展的知能。 

 

壹、【活動目的】 

一、 提供社團展演平臺，展現學校多元社團色彩。 

二、 促進學校交流合作，分享社團豐富成果經驗。 

三、 納入學生意見參與，培養自信表達溝通能力。 

四、 活化板橋府中商圈，提升街頭文化藝術能量。 

貳、【主/承辦單位】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永平高中、新北市立新北高中、新北市立板橋高中、 

              新北市立樟樹實中、新北市立三重商工、新北市私立南山中學、 

新北市私立樹人家商。 

參、【活動時間】：活動日期為 113 年 8 月 3 日（星期六）、113 年 8 月 4 日（星期日）， 

肆、【展演方式】：靜態社團（策展模式），如學術、服務等適合策展方式呈現的社團。 

伍、有關動態社團呈現及報名方式，已另公告甄選方式。 

陸、【靜態社團策展甄選資訊】 

一、 展出時間：暫定活動日下午 4 時至下午 9 時進行展出。 

二、 展出地點：府中廣場活動舞臺（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）（附件一）。 

三、 社團類型： 

（一） 學藝性社團：（如漫畫社、遊戲社、話劇社、攝影社、美術社⋯等）。 

（二） 體育性社團：（如棒球社、足球社、排球社、田徑社、國術社⋯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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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學術康樂性社團：（如天文社、文學社、康輔社、桌遊社⋯等）。 

（四） 服務性社團：（如慈幼社、春暉社⋯等）。 

（五） 音樂舞蹈性社團：（如舞蹈社、熱音社⋯等，提供動態影音播放）。 

四、 繳件方式： 

（一） 請各校依據學校特色，提出至少三個類型的社團(學藝型、體育性、學術康

樂性、服務性、音樂舞蹈性)上傳成果資料，上傳網址：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0j2C67ERvJs1rDVgfe1

1H52Qp4KQaeXWvAduz2pMvnlqKHw/viewform?pli=1 

（二） 繳件時間：即日起至 113 年 6 月 18 日（星期二）止。 

（三） 補件信箱：柯小姐 yijing@bin-live.com 

（四） 繳件資料格式： 

1. 實體物件展示規定： 

（1） 請務必於徵件報名提供正確物件尺寸，若經由策展單位評估不適合展

示，將另行通知，社團得另外提供其他物件。若因提供尺寸不正確，

導致無法展出，策展單位可取消展出資格，由其他社團替補。 

（2） 請各社團在佈置展區後拍照留存。當日展覽結束後，請將實體物件帶

離展場，隔日再帶回佈置。如遇下雨，請同學自行收走，並於天氣放

晴後歸位展示。＊實體物件包含但不限於以下物件，球衣、球拍、獎

盃、校刊等。由主辦方製作之輸出物則不需帶走。 

（3） 展示重要物品請務必妥善自行保管。 

2. 照片／作品圖片展示規定： 

（1） 請務必提供解析度 300dpi 的 JPG/PNG/TIFF 檔圖片，至少 3 張，最

多 5 張，以雲端或郵件夾帶方式提供為主，切勿使用 LINE 轉傳照

片，以免影響畫質。 

（2） 請務必於檔案名稱標示清楚「學校、社團、作品名稱」，若因檔名標

示不清導致無法判別，策展單位有權取消展出資格。 

3. 文字展示規定： 

（1） 請務必依據各版面限制字數（包含標點符號）提供文字內容，以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0j2C67ERvJs1rDVgfe11H52Qp4KQaeXWvAduz2pMvnlqKHw/viewform?pli=1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0j2C67ERvJs1rDVgfe11H52Qp4KQaeXWvAduz2pMvnlqKHw/viewform?pli=1
mailto:yijing@bin-live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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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ORD 檔提供。 

（2） 策展單位得自行視實際展出範圍刪減文字，不須另外通知社團。 

4. 影片展示規定： 

（1） 請提供橫式 16:9，1080p 以上，10 分鐘以內之 mov 或 mp4 檔。 

（2） 現場展區將以畫面播放為主，如有聲音請務必確保清晰。 

（3） 若報名社團較多，將以輪播方式播放。 

五、策展徵件規劃：各校繳交相關資料後將進行審件，並安排至合適之展示區展示，各

展區資料需求，詳見附件二。 

六、展示區域規劃，詳見附件三。 

七、重要時程（時間皆為暫定） 

項目 時間 備註 

報名／繳交初步資料 即日起—6/18（二） 採線上繳交 

審件結果通知 6/28（五） 專人通知 

資料補件 6/29（六）—7/5（五） 線上補件 

第一次校稿 7/12（五） 雲端提供檔案 

社團校稿回覆 7/16（二） 線上回覆 

第二次校稿 7/19（五） 雲端提供檔案 

社團確認回覆 7/23（二） 線上回覆 

佈展 8/2（五） 依通知時間到場 

柒、 【徵件注意事項】 

一、若單一社團多次填寫報名資料，將以報名截止日前最新報名資料為準（若為上傳檔

案數量關係，需多次填寫，請務必備註）。 

二、報名社團須簽署授權書，同意報名資料供策展單位使用。若有著作權相關爭議與策

展單位無關。 

三、若報名資料不實，或內容涉及違善良風俗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與資格。 

四、各校社團務必於指定時間內繳交及補交相關資料，並於指定時間回覆校對結果。若

遲交或未於時間內回覆，策展單位得更換其他展出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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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若因社團校對不實緣故，導致完稿、發包製作時間有誤，甚至須重新送印，策展單

位得向社團追究責任。 

六、佈展期間，社團須於指定時間到場佈置（以實體物件、影片類為主），若無法到

場，策展單位得更換其他展出內容。 

七、展覽期間，將安排定時導覽活動，詳細規劃將於初步報名後通知，並與各社團協調

後，安排導覽時間。 

八、獲選靜態展社團於活動當日（113 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4 日下午 4 時至 8 時），於策

展攤位安排社團同學駐點講解（依簽到表）。 

捌、 【獎勵機制】 

一、 依據報名社團提報之成員名單，可獲得新北市政府授與參與證明書(以社團為單位)。 

二、 獲選參展之優秀社團，頒發獎金新臺幣 1,000 元整（供協助現場導覽的同學）。 

玖、 【報名諮詢及聯絡方式】 

靜態展出諮詢窗口：必應創造股份有限公司。柯怡菁，02-2794-0259#327 （聯絡

時間：10:30-19:00 ），電子信箱：yijing@bin-live.com 

壹拾、 【相關規定說明】 

一、參加評選社團所繳交相關資料，無論錄取與否，不另退還。 

二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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